
 

 

親愛的投資人，您好： 

 

 

雷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以下簡稱雷曼兄弟公司)已於美 

國時間2008.9.14 申請破產保護進入重組程序，這樣的申請程序，將會影響您委託本行投資 

由雷曼兄弟公司擔任保證機構的連動債商品。因為您委託投資的連動債券、有關到期返還本 

金乙節，係由雷曼兄弟公司擔任保證機構，如同中文說明書所揭露的信用風險；當保證 

機構發生信用事件時，將有可能導致該債券之到期本金無法償付。因此，本行已於第一時間 

積極尋求一切可行方式以協助您處理後續事宜。 

 

您委託本行所購買的連動債券、屬於無擔保的優先順位債券，其債權僅次於有擔保之優 

先順位，而高於次順位債、特別股與普通股。換言之，若雷曼兄弟公司進入清算程序時，在 

扣除其他雷曼兄弟公司有擔保的債權後，您就該債券的受償順位將與雷曼兄弟公司其他優先 

順位債權相同。現階段本行計劃委託律師事務所協助您在破產重組程序中申報債權以維護您 

的權益。 

 

以上處理方式，提供您參考。本行將秉持一貫服務精神，在全球市場大幅變動之際， 

為您積極掌握各項訊息，並且隨時透過您專屬的理財專員向您報告。 

 

 

 

敬祝 安康 

 

國泰世華商業銀行  謹啟 


